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80號

原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劉上旗  

訴訟代理人  陳明緯  

被      告  陳信忠  

訴訟代理人  廖威智律師

複  代理人  王昱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參拾肆萬肆仟零參拾捌元，及自民國

一一三年二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肆拾肆萬玖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佰參拾肆萬肆仟零參拾捌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間簽立展業業務主管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

承攬契約），約定由被告為原告招攬保險商品，原告於保險

契約有效成立後依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給付承攬報酬。詎

被告於民國107年至112年間獨自招攬、與其下屬共同招攬、

指示其下屬招攬之以訴外人柯佩娟為要、被保險人投保之15

件保險契約（下合稱系爭保險契約），經柯佩娟於112年7月

間向原告申訴表示其長期旅居美國，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書

均未經柯佩娟親自簽名，其無締結保險契約之真意。經原告

訪談被告，其自承系爭保險契約係柯佩娟之母親林麗容私自

授意投保，其中2份保險契約由林麗容代為簽署，餘13份則

由被告代為簽署。因系爭保險契約未有效成立，原告依柯佩

娟請求，註銷或解除系爭保險契約並退還所繳保險費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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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同）4,211萬4,591元。爰依業務員招攬報告書聲明事項

或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第6章

第3條或系爭承攬契約第6條第1、2款或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被告返還因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所受領之承攬報酬434萬

4,038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34萬4,038元，

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

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保險契約係柯佩娟授權代理人林麗容簽訂，

林麗容除表示已取得柯佩娟授權，亦曾在被告面前以LINE打

電話給柯佩娟確認授權真意。被告在訪談表上簽名時內容為

空白，訪談表內容非真正。又林麗容於投保時有提出柯佩娟

之身分證、印鑑、銀行存摺及股票帳戶，已有授權外觀，縱

柯佩娟事後撤回授權，仍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系爭

保險契約雖未經被告向要保人柯佩娟親晤見簽，因林麗容係

有權代理而爭保險契約仍有效力。系爭保險契約實係原告與

柯佩娟以電子郵件聯繫合意解除，然原告未與柯佩娟本人見

面確認有無解約真意，原告竟草率解除系爭保險契約並返還

保險費，解約過程有明顯瑕疵，被告已完成承攬工作而受領

報酬，原告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承攬報酬。另

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其中聲明事項非兩造間系爭承攬

契約之約定，系爭保險契約既有效成立，原告自無從依區域

制支給暨管理辦法規定、承攬契約請求被告返還承攬報酬。

被告有親晤柯佩娟之代理人林麗容，被告並無違反業務員招

攬報告書暨生調表之聲明事項等語，資為答辯，並聲明：㈠

原告之訴駁回；㈡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查被告前於107年至112年間與訴外人曾子瑜、洪郁珳、張祝

玲共同或分別招攬以柯佩娟為要、被保險人名義投保之系爭

保險契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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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被告因

而領有承攬報酬（含佣金及分數獎金）共計434萬4,038元等

情，有國泰人壽月月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業務員

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本院卷一第153-172頁）、國泰人壽

不分紅保單專屬要保書（B式）、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

表、電子投保及線上行動服務約定聲明暨確認書（本院卷一

第173-185頁）、國泰人壽以外幣收付不分紅保單專屬要保

書（A式）、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電子投保及線上

行動服務約定聲明暨確認書、電子投保確認書（本院卷一第

187-323頁）、系爭保險契約業績計算明細（本院卷一第83-

111頁）、112年8月23日被告與原告客戶權益科洪先生通話

譯文（本院卷一第113頁）為憑，復為兩造無爭執，應堪認

屬實。至於原告主張因被告未親晤柯佩娟令其親自於要保書

簽名，柯佩娟無締結保險契約之真意，系爭保險契約未有效

成立，原告已應柯佩娟要求退還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費，被告

應返還其招攬系爭保險契約而受領之承攬報酬434萬4,038

元，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論述如下：

　㈠按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

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

賠償財物之行為；根據前項所訂之契約，稱為保險契約，保

險法第1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之成立，須有要約與承諾二

者意思表示一致之事實始足當之，若無此事實，即契約尚未

合法成立，自不發生契約之效力（最高法院88年度臺上字第

66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業務員從事前項所稱保險招攬

之行為，應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業

務員招攬涉及人身保險之商品者，應親晤要保人及被保險

人，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

被告主管李志宏到庭具結證稱：我是被告的主管，我於112

年7月14日有與汪美玲一同參與訪談被告，訪談是為了調查

柯佩娟向原告申訴案件而進行，訪談表記載的內容與被告於

訪談過程中的說法符合，訪談表都是當時依照被告所述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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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文字是客戶權益科人員做訪談表時所寫，訪談表記錄

完成後，有交給被告確認過後簽名；被告於訪談過程有表示

系爭保險契約都是出於林麗容的意願投保；我處理柯佩娟申

訴案件的過程，是當時富邦銀行有通報原告，好像是林麗容

帳戶多了10萬元美金，這筆錢被告向林麗容說是原告公司匯

錯，請林麗容再把款項匯到業務員即被告的私人帳戶，因為

林麗容年紀比較大，她去富邦銀行辦理時銀行行員就以電話

確認一次，當時是打給被告確認，但是行員覺得仍有疑慮，

就報警、及通報給我們公司，當時柯佩玲剛好也在國內，就

打電話來瞭解這件事情；我曾與柯佩娟的姐姐柯佩玲見面，

因柯佩玲回國的時間不長就要回美國，就把自己及妹妹的電

子郵件，及美國的聯絡方式，後續請我們以電子郵件與他們

聯繫，另有請我們將電子郵件的副本給富邦銀行的黃經理；

柯佩玲所提供柯佩娟的電子郵件地址是（原證10.1，本院卷

一第141頁）ohmrfrien0000000il.com，我瞭解的是柯佩娟

全權委託姐姐柯佩玲處理，柯佩玲的要求是系爭保險契約自

始無效；依原告公司的規定，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時都需要

填寫「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並在上面簽名，原告有

規定招攬保險契約必須親自拜訪要保人、被保險人並且看到

他們親自簽名；客戶主張系爭保險契約自始無效，要求返還

保險費，原告公司後來就瞭解事情，當時柯佩娟沒有回台，

所以保單上的簽名不會是柯佩娟親自簽名，當時被告是原告

公司業務員，業務員處理有瑕疵，因為被保險人不在台灣，

沒有親自簽名的可能，上面的名字是被告所簽，或不論是任

何人所簽都不是柯佩娟所簽，也不可以郵寄到國外簽名在寄

回來，因為我們的規定是要親晤親簽，業務員本人親眼看到

被保險人本人簽名等語（本院卷二第29-34頁），核與證人

汪美玲到庭具結證稱：我在原告公司擔任龍山的展業部經

理，我是被告的經理。112年7月14日公司申訴科的主管跟

我、我單位的下屬課長李志宏、被告一起在我的辦公室進行

訪談；當時被告說證人林麗容年紀大，很多事情是證人林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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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委託被告處理；訪談表的字跡不是被告的字跡，我不知道

訪談表是何人所寫，當時我們在裡面談，被告在外面寫，拿

進來辦公室時，被告就在訪談表上簽名，我就簽名在被告旁

邊，因為被告看了確認沒有問題，我就在他旁邊簽名；原告

公司規定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時都需要填寫「業務員招攬報

告書暨生調表」並在上面簽名，且招攬保險契約必須親自拜

訪要保人、被保險人並且看到他們親自簽名，原告公司每週

一都有法遵的課程，是我本人及單位主管宣導的，我一年都

有宣導2-3次不可以幫客戶代簽名，原告公司嚴禁業務員代

客戶簽名，否則會被停權處分等語（本院卷二第16-19

頁）；及證人羅栢泓到庭具結證稱：我任職原告公司客戶權

益科，（本院卷一第106頁，電子郵件截圖）這封郵件是柯

佩娟（Pamela Ko）發出授權其姊妹（柯佩玲）處理事務；

印象第一次反應是柯佩玲直接到業務人員，被告的課長有發

內部的申訴通知到我們科來，有說柯佩娟請柯佩玲有來反應

保單的問題，保單不是柯佩娟親自簽名；系爭保險契約是透

過個案的申訴方式處理，不算是解約，算是自始無效的方

式，調查期間我們都是和柯佩玲連絡退費事宜，副本會給柯

佩娟。柯佩娟本人也有用電子郵電跟我聯絡過，她當時有提

供她的出入境證明，證明投保當時不是在國內；原告有向被

告了解過柯佩娟申訴的內容是否屬實，一開始被告有說這些

保單不是柯佩娟親簽，有些是被告他簽的，有些是柯佩娟的

媽媽林麗容幫她簽的，被告在原告處理申訴的過程沒有主張

柯佩娟申訴的系爭保險契約是經過柯佩娟授權她媽媽林麗容

投保；原告公司有規定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必須親自會晤

要、被保險人並親眼見到要、被保險人簽名，業務員不可以

透過會晤要、被保險人的代理人，完成親晤見簽的流程，原

告公司對於柯佩娟的申訴，處理結果為保單自始無效，退還

所繳保費；因柯佩娟說從來不知道這些保單，也沒有授權媽

媽幫他投保，另案件一開始被告就自承這些保單不是柯佩娟

本人簽名，也不是她本人要投保的；原告公司處理過很多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本人親簽的案件，非親簽的保單幾乎都會以自始無效做處理

等語（本院卷二第103-114頁）均大致相符，參以被告簽立

之112年7月14日訪談表記載：自107年3月12日至112年1月13

日所招攬系爭保險契約保單，其中由保戶母親林麗容代簽名

有0000000000、0000000000號保單2份，另由被告代柯佩娟

簽名有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等13件要保文件，另有前揭保單相關解約、貸款、繳

清等保金業務由被告代柯佩娟簽名，另相關保全電訪是留林

麗容朋友電話受訪，前揭保全業務均是依照林麗容授意辦

理，轉帳授權均由林麗容代柯佩娟簽名等語，有訪談表（本

院卷一第69-70頁）為憑，復衡以柯佩娟前於106年10月2日

入境並於106年10月11日出境，嗣於108年9月9日入境並於10

8年9月14日出境後迄無入境紀錄等情，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

業（限閱卷）為憑，足見柯佩娟於系爭保險契約投保日均非

在我國境內，被告無從完成原告公司所規定親晤柯佩娟本人

並見簽之程序。應堪認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柯佩娟自始至終均

無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之意思，柯佩娟亦無授權其母林麗容投

保系爭保險契約。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系爭保險契約即無

要保人與原告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而未成立，自不發生契約之

效力。

　㈡被告雖辯稱系爭保險契約均係由柯佩娟授權林麗容代為簽名

云云。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簽名之代行，係

指經本人授權，直接以本人名義簽名，而未表明為代理人及

代理之意旨而言，第三人經本人授權代為簽名，其效力自及

於本人（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簽名代行之有效性仍應以經本人授權代為簽名為必要。查

經原告以問卷及視訊方式確認柯佩娟從未親自亦未授權他人

向原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等情，有柯佩娟填答問卷（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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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61-62頁）、原告訴訟代理人陳明緯與柯佩娟於113年12

月10日視訊訪談錄影檔案及譯文（本院卷二第65-66頁）可

參，堪認柯佩娟並無授權林麗容在系爭保險契約代為簽名，

而被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柯佩娟確有授權林麗容在系爭

保險契約代為簽名，揆諸前揭說明，自難認系爭保險契約由

林麗容代行簽名效力及於本人柯佩娟，被告前揭辯詞，殊難

採憑。

　㈢另被告主張林麗容簽訂系爭保險契約時有提出柯佩娟之身分

證、印鑑、銀行存摺及股票帳戶，縱柯佩娟事後撤回授權，

仍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云云。按法律行為，不依法定

方式者，無效，民法第73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保險契約由

代理人訂立者，應載明代訂之意旨，保險法第46條亦有明

文。是保險契約原則上應由要保人自行簽訂，要保人如由代

理人訂立者，依保險法第46條規定，應載明代訂之意旨，既

言「應載明」，自係以書面為之，屬要式行為，且應由該代

理人為記載（最高法院90年度臺上字第1192號判決意旨參

照）。查被告到庭陳稱：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要保書上要保

人、被保險人欄位「柯佩娟」的簽名確定不是柯佩娟本人所

簽，都是我在場時林麗容於我面前所簽的。林麗容沒有出具

任何柯佩娟的授權文件等語（本院卷二第158-159頁），應

堪認林麗容代理柯佩娟簽立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要保書時，

均未依保險法第46條之規定以書面載明其代訂之意旨，難認

林麗容有表明係以柯佩娟之代理人身分簽立系爭保險契約。

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被告所主張林麗容代訂系爭保險契約

之行為既未依保險法第46條法定方式，應屬無效。被告主張

柯佩娟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云云，洵無可採。

　㈣復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前因招攬系爭保險契約而自原告

處受領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而系爭保險契約無效，已如

前述，則被告受有該報酬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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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因招攬系爭保險契約而受領之承

攬報酬434萬4,038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

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

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

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

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

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

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

求被告給付434萬4,038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

7日（司促卷第93、9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

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

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

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

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2311號判

決意旨參照）。原告另主張依業務員招攬報告書聲明事項或

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第6章第3

條約定或系爭承攬契約第6條第1、2款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因

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所受領之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此係就

同一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之選擇訴之合併，揆諸前揭說

明，本院既就原告主張民法第179條規定部分認為有理由，

則原告主張其餘法律關係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34萬4,038元

及自113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

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

規定，依聲請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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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姚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華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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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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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80號
原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上旗  
訴訟代理人  陳明緯  
被      告  陳信忠  
訴訟代理人  廖威智律師
複  代理人  王昱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參拾肆萬肆仟零參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二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肆拾肆萬玖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佰參拾肆萬肆仟零參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間簽立展業業務主管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承攬契約），約定由被告為原告招攬保險商品，原告於保險契約有效成立後依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給付承攬報酬。詎被告於民國107年至112年間獨自招攬、與其下屬共同招攬、指示其下屬招攬之以訴外人柯佩娟為要、被保險人投保之15件保險契約（下合稱系爭保險契約），經柯佩娟於112年7月間向原告申訴表示其長期旅居美國，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書均未經柯佩娟親自簽名，其無締結保險契約之真意。經原告訪談被告，其自承系爭保險契約係柯佩娟之母親林麗容私自授意投保，其中2份保險契約由林麗容代為簽署，餘13份則由被告代為簽署。因系爭保險契約未有效成立，原告依柯佩娟請求，註銷或解除系爭保險契約並退還所繳保險費新臺幣（下同）4,211萬4,591元。爰依業務員招攬報告書聲明事項或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第6章第3條或系爭承攬契約第6條第1、2款或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因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所受領之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34萬4,038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保險契約係柯佩娟授權代理人林麗容簽訂，林麗容除表示已取得柯佩娟授權，亦曾在被告面前以LINE打電話給柯佩娟確認授權真意。被告在訪談表上簽名時內容為空白，訪談表內容非真正。又林麗容於投保時有提出柯佩娟之身分證、印鑑、銀行存摺及股票帳戶，已有授權外觀，縱柯佩娟事後撤回授權，仍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系爭保險契約雖未經被告向要保人柯佩娟親晤見簽，因林麗容係有權代理而爭保險契約仍有效力。系爭保險契約實係原告與柯佩娟以電子郵件聯繫合意解除，然原告未與柯佩娟本人見面確認有無解約真意，原告竟草率解除系爭保險契約並返還保險費，解約過程有明顯瑕疵，被告已完成承攬工作而受領報酬，原告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承攬報酬。另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其中聲明事項非兩造間系爭承攬契約之約定，系爭保險契約既有效成立，原告自無從依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規定、承攬契約請求被告返還承攬報酬。被告有親晤柯佩娟之代理人林麗容，被告並無違反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之聲明事項等語，資為答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查被告前於107年至112年間與訴外人曾子瑜、洪郁珳、張祝玲共同或分別招攬以柯佩娟為要、被保險人名義投保之系爭保險契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被告因而領有承攬報酬（含佣金及分數獎金）共計434萬4,038元等情，有國泰人壽月月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本院卷一第153-172頁）、國泰人壽不分紅保單專屬要保書（B式）、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電子投保及線上行動服務約定聲明暨確認書（本院卷一第173-185頁）、國泰人壽以外幣收付不分紅保單專屬要保書（A式）、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電子投保及線上行動服務約定聲明暨確認書、電子投保確認書（本院卷一第187-323頁）、系爭保險契約業績計算明細（本院卷一第83-111頁）、112年8月23日被告與原告客戶權益科洪先生通話譯文（本院卷一第113頁）為憑，復為兩造無爭執，應堪認屬實。至於原告主張因被告未親晤柯佩娟令其親自於要保書簽名，柯佩娟無締結保險契約之真意，系爭保險契約未有效成立，原告已應柯佩娟要求退還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費，被告應返還其招攬系爭保險契約而受領之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論述如下：
　㈠按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賠償財物之行為；根據前項所訂之契約，稱為保險契約，保險法第1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之成立，須有要約與承諾二者意思表示一致之事實始足當之，若無此事實，即契約尚未合法成立，自不發生契約之效力（最高法院88年度臺上字第66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業務員從事前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應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業務員招攬涉及人身保險之商品者，應親晤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被告主管李志宏到庭具結證稱：我是被告的主管，我於112 年7月14日有與汪美玲一同參與訪談被告，訪談是為了調查柯佩娟向原告申訴案件而進行，訪談表記載的內容與被告於訪談過程中的說法符合，訪談表都是當時依照被告所述寫下來的，文字是客戶權益科人員做訪談表時所寫，訪談表記錄完成後，有交給被告確認過後簽名；被告於訪談過程有表示系爭保險契約都是出於林麗容的意願投保；我處理柯佩娟申訴案件的過程，是當時富邦銀行有通報原告，好像是林麗容帳戶多了10萬元美金，這筆錢被告向林麗容說是原告公司匯錯，請林麗容再把款項匯到業務員即被告的私人帳戶，因為林麗容年紀比較大，她去富邦銀行辦理時銀行行員就以電話確認一次，當時是打給被告確認，但是行員覺得仍有疑慮，就報警、及通報給我們公司，當時柯佩玲剛好也在國內，就打電話來瞭解這件事情；我曾與柯佩娟的姐姐柯佩玲見面，因柯佩玲回國的時間不長就要回美國，就把自己及妹妹的電子郵件，及美國的聯絡方式，後續請我們以電子郵件與他們聯繫，另有請我們將電子郵件的副本給富邦銀行的黃經理；柯佩玲所提供柯佩娟的電子郵件地址是（原證10.1，本院卷一第141頁）ohmrfrien0000000il.com，我瞭解的是柯佩娟全權委託姐姐柯佩玲處理，柯佩玲的要求是系爭保險契約自始無效；依原告公司的規定，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時都需要填寫「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並在上面簽名，原告有規定招攬保險契約必須親自拜訪要保人、被保險人並且看到他們親自簽名；客戶主張系爭保險契約自始無效，要求返還保險費，原告公司後來就瞭解事情，當時柯佩娟沒有回台，所以保單上的簽名不會是柯佩娟親自簽名，當時被告是原告公司業務員，業務員處理有瑕疵，因為被保險人不在台灣，沒有親自簽名的可能，上面的名字是被告所簽，或不論是任何人所簽都不是柯佩娟所簽，也不可以郵寄到國外簽名在寄回來，因為我們的規定是要親晤親簽，業務員本人親眼看到被保險人本人簽名等語（本院卷二第29-34頁），核與證人汪美玲到庭具結證稱：我在原告公司擔任龍山的展業部經理，我是被告的經理。112年7月14日公司申訴科的主管跟我、我單位的下屬課長李志宏、被告一起在我的辦公室進行訪談；當時被告說證人林麗容年紀大，很多事情是證人林麗容委託被告處理；訪談表的字跡不是被告的字跡，我不知道訪談表是何人所寫，當時我們在裡面談，被告在外面寫，拿進來辦公室時，被告就在訪談表上簽名，我就簽名在被告旁邊，因為被告看了確認沒有問題，我就在他旁邊簽名；原告公司規定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時都需要填寫「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並在上面簽名，且招攬保險契約必須親自拜訪要保人、被保險人並且看到他們親自簽名，原告公司每週一都有法遵的課程，是我本人及單位主管宣導的，我一年都有宣導2-3次不可以幫客戶代簽名，原告公司嚴禁業務員代客戶簽名，否則會被停權處分等語（本院卷二第16-19頁）；及證人羅栢泓到庭具結證稱：我任職原告公司客戶權益科，（本院卷一第106頁，電子郵件截圖）這封郵件是柯佩娟（Pamela Ko）發出授權其姊妹（柯佩玲）處理事務；印象第一次反應是柯佩玲直接到業務人員，被告的課長有發內部的申訴通知到我們科來，有說柯佩娟請柯佩玲有來反應保單的問題，保單不是柯佩娟親自簽名；系爭保險契約是透過個案的申訴方式處理，不算是解約，算是自始無效的方式，調查期間我們都是和柯佩玲連絡退費事宜，副本會給柯佩娟。柯佩娟本人也有用電子郵電跟我聯絡過，她當時有提供她的出入境證明，證明投保當時不是在國內；原告有向被告了解過柯佩娟申訴的內容是否屬實，一開始被告有說這些保單不是柯佩娟親簽，有些是被告他簽的，有些是柯佩娟的媽媽林麗容幫她簽的，被告在原告處理申訴的過程沒有主張柯佩娟申訴的系爭保險契約是經過柯佩娟授權她媽媽林麗容投保；原告公司有規定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必須親自會晤要、被保險人並親眼見到要、被保險人簽名，業務員不可以透過會晤要、被保險人的代理人，完成親晤見簽的流程，原告公司對於柯佩娟的申訴，處理結果為保單自始無效，退還所繳保費；因柯佩娟說從來不知道這些保單，也沒有授權媽媽幫他投保，另案件一開始被告就自承這些保單不是柯佩娟本人簽名，也不是她本人要投保的；原告公司處理過很多非本人親簽的案件，非親簽的保單幾乎都會以自始無效做處理等語（本院卷二第103-114頁）均大致相符，參以被告簽立之112年7月14日訪談表記載：自107年3月12日至112年1月13日所招攬系爭保險契約保單，其中由保戶母親林麗容代簽名有0000000000、0000000000號保單2份，另由被告代柯佩娟簽名有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13件要保文件，另有前揭保單相關解約、貸款、繳清等保金業務由被告代柯佩娟簽名，另相關保全電訪是留林麗容朋友電話受訪，前揭保全業務均是依照林麗容授意辦理，轉帳授權均由林麗容代柯佩娟簽名等語，有訪談表（本院卷一第69-70頁）為憑，復衡以柯佩娟前於106年10月2日入境並於106年10月11日出境，嗣於108年9月9日入境並於108年9月14日出境後迄無入境紀錄等情，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限閱卷）為憑，足見柯佩娟於系爭保險契約投保日均非在我國境內，被告無從完成原告公司所規定親晤柯佩娟本人並見簽之程序。應堪認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柯佩娟自始至終均無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之意思，柯佩娟亦無授權其母林麗容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系爭保險契約即無要保人與原告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而未成立，自不發生契約之效力。
　㈡被告雖辯稱系爭保險契約均係由柯佩娟授權林麗容代為簽名云云。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簽名之代行，係指經本人授權，直接以本人名義簽名，而未表明為代理人及代理之意旨而言，第三人經本人授權代為簽名，其效力自及於本人（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簽名代行之有效性仍應以經本人授權代為簽名為必要。查經原告以問卷及視訊方式確認柯佩娟從未親自亦未授權他人向原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等情，有柯佩娟填答問卷（本院卷二第61-62頁）、原告訴訟代理人陳明緯與柯佩娟於113年12月10日視訊訪談錄影檔案及譯文（本院卷二第65-66頁）可參，堪認柯佩娟並無授權林麗容在系爭保險契約代為簽名，而被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柯佩娟確有授權林麗容在系爭保險契約代為簽名，揆諸前揭說明，自難認系爭保險契約由林麗容代行簽名效力及於本人柯佩娟，被告前揭辯詞，殊難採憑。
　㈢另被告主張林麗容簽訂系爭保險契約時有提出柯佩娟之身分證、印鑑、銀行存摺及股票帳戶，縱柯佩娟事後撤回授權，仍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云云。按法律行為，不依法定方式者，無效，民法第73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保險契約由代理人訂立者，應載明代訂之意旨，保險法第46條亦有明文。是保險契約原則上應由要保人自行簽訂，要保人如由代理人訂立者，依保險法第46條規定，應載明代訂之意旨，既言「應載明」，自係以書面為之，屬要式行為，且應由該代理人為記載（最高法院90年度臺上字第119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到庭陳稱：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要保書上要保人、被保險人欄位「柯佩娟」的簽名確定不是柯佩娟本人所簽，都是我在場時林麗容於我面前所簽的。林麗容沒有出具任何柯佩娟的授權文件等語（本院卷二第158-159頁），應堪認林麗容代理柯佩娟簽立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要保書時，均未依保險法第46條之規定以書面載明其代訂之意旨，難認林麗容有表明係以柯佩娟之代理人身分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被告所主張林麗容代訂系爭保險契約之行為既未依保險法第46條法定方式，應屬無效。被告主張柯佩娟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云云，洵無可採。
　㈣復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前因招攬系爭保險契約而自原告處受領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而系爭保險契約無效，已如前述，則被告受有該報酬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因招攬系爭保險契約而受領之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434萬4,038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7日（司促卷第93、9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231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另主張依業務員招攬報告書聲明事項或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第6章第3條約定或系爭承攬契約第6條第1、2款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因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所受領之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此係就同一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之選擇訴之合併，揆諸前揭說明，本院既就原告主張民法第179條規定部分認為有理由，則原告主張其餘法律關係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34萬4,038元及自113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姚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華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80號

原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上旗  

訴訟代理人  陳明緯  

被      告  陳信忠  

訴訟代理人  廖威智律師

複  代理人  王昱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9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參拾肆萬肆仟零參拾捌元，及自民國

一一三年二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肆拾肆萬玖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

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佰參拾肆萬肆仟零參拾捌元為原告

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間簽立展業業務主管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

    承攬契約），約定由被告為原告招攬保險商品，原告於保險

    契約有效成立後依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給付承攬報酬。詎

    被告於民國107年至112年間獨自招攬、與其下屬共同招攬、

    指示其下屬招攬之以訴外人柯佩娟為要、被保險人投保之15

    件保險契約（下合稱系爭保險契約），經柯佩娟於112年7月

    間向原告申訴表示其長期旅居美國，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書

    均未經柯佩娟親自簽名，其無締結保險契約之真意。經原告

    訪談被告，其自承系爭保險契約係柯佩娟之母親林麗容私自

    授意投保，其中2份保險契約由林麗容代為簽署，餘13份則

    由被告代為簽署。因系爭保險契約未有效成立，原告依柯佩

    娟請求，註銷或解除系爭保險契約並退還所繳保險費新臺幣

    （下同）4,211萬4,591元。爰依業務員招攬報告書聲明事項

    或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第6章

    第3條或系爭承攬契約第6條第1、2款或民法第179條規定，

    請求被告返還因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所受領之承攬報酬434萬4

    ,038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34萬4,038元，及

    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保險契約係柯佩娟授權代理人林麗容簽訂，

    林麗容除表示已取得柯佩娟授權，亦曾在被告面前以LINE打

    電話給柯佩娟確認授權真意。被告在訪談表上簽名時內容為

    空白，訪談表內容非真正。又林麗容於投保時有提出柯佩娟

    之身分證、印鑑、銀行存摺及股票帳戶，已有授權外觀，縱

    柯佩娟事後撤回授權，仍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系爭

    保險契約雖未經被告向要保人柯佩娟親晤見簽，因林麗容係

    有權代理而爭保險契約仍有效力。系爭保險契約實係原告與

    柯佩娟以電子郵件聯繫合意解除，然原告未與柯佩娟本人見

    面確認有無解約真意，原告竟草率解除系爭保險契約並返還

    保險費，解約過程有明顯瑕疵，被告已完成承攬工作而受領

    報酬，原告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承攬報酬。另

    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其中聲明事項非兩造間系爭承攬

    契約之約定，系爭保險契約既有效成立，原告自無從依區域

    制支給暨管理辦法規定、承攬契約請求被告返還承攬報酬。

    被告有親晤柯佩娟之代理人林麗容，被告並無違反業務員招

    攬報告書暨生調表之聲明事項等語，資為答辯，並聲明：㈠

    原告之訴駁回；㈡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查被告前於107年至112年間與訴外人曾子瑜、洪郁珳、張祝

    玲共同或分別招攬以柯佩娟為要、被保險人名義投保之系爭

    保險契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被告因

    而領有承攬報酬（含佣金及分數獎金）共計434萬4,038元等

    情，有國泰人壽月月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業務員

    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本院卷一第153-172頁）、國泰人壽

    不分紅保單專屬要保書（B式）、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

    表、電子投保及線上行動服務約定聲明暨確認書（本院卷一

    第173-185頁）、國泰人壽以外幣收付不分紅保單專屬要保

    書（A式）、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電子投保及線上

    行動服務約定聲明暨確認書、電子投保確認書（本院卷一第

    187-323頁）、系爭保險契約業績計算明細（本院卷一第83-

    111頁）、112年8月23日被告與原告客戶權益科洪先生通話

    譯文（本院卷一第113頁）為憑，復為兩造無爭執，應堪認

    屬實。至於原告主張因被告未親晤柯佩娟令其親自於要保書

    簽名，柯佩娟無締結保險契約之真意，系爭保險契約未有效

    成立，原告已應柯佩娟要求退還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費，被告

    應返還其招攬系爭保險契約而受領之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

    ，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論述如下：

　㈠按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

    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

    賠償財物之行為；根據前項所訂之契約，稱為保險契約，保

    險法第1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之成立，須有要約與承諾二

    者意思表示一致之事實始足當之，若無此事實，即契約尚未

    合法成立，自不發生契約之效力（最高法院88年度臺上字第

    66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業務員從事前項所稱保險招攬

    之行為，應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業

    務員招攬涉及人身保險之商品者，應親晤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被

    告主管李志宏到庭具結證稱：我是被告的主管，我於112 年

    7月14日有與汪美玲一同參與訪談被告，訪談是為了調查柯

    佩娟向原告申訴案件而進行，訪談表記載的內容與被告於訪

    談過程中的說法符合，訪談表都是當時依照被告所述寫下來

    的，文字是客戶權益科人員做訪談表時所寫，訪談表記錄完

    成後，有交給被告確認過後簽名；被告於訪談過程有表示系

    爭保險契約都是出於林麗容的意願投保；我處理柯佩娟申訴

    案件的過程，是當時富邦銀行有通報原告，好像是林麗容帳

    戶多了10萬元美金，這筆錢被告向林麗容說是原告公司匯錯

    ，請林麗容再把款項匯到業務員即被告的私人帳戶，因為林

    麗容年紀比較大，她去富邦銀行辦理時銀行行員就以電話確

    認一次，當時是打給被告確認，但是行員覺得仍有疑慮，就

    報警、及通報給我們公司，當時柯佩玲剛好也在國內，就打

    電話來瞭解這件事情；我曾與柯佩娟的姐姐柯佩玲見面，因

    柯佩玲回國的時間不長就要回美國，就把自己及妹妹的電子

    郵件，及美國的聯絡方式，後續請我們以電子郵件與他們聯

    繫，另有請我們將電子郵件的副本給富邦銀行的黃經理；柯

    佩玲所提供柯佩娟的電子郵件地址是（原證10.1，本院卷一

    第141頁）ohmrfrien0000000il.com，我瞭解的是柯佩娟全

    權委託姐姐柯佩玲處理，柯佩玲的要求是系爭保險契約自始

    無效；依原告公司的規定，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時都需要填

    寫「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並在上面簽名，原告有規

    定招攬保險契約必須親自拜訪要保人、被保險人並且看到他

    們親自簽名；客戶主張系爭保險契約自始無效，要求返還保

    險費，原告公司後來就瞭解事情，當時柯佩娟沒有回台，所

    以保單上的簽名不會是柯佩娟親自簽名，當時被告是原告公

    司業務員，業務員處理有瑕疵，因為被保險人不在台灣，沒

    有親自簽名的可能，上面的名字是被告所簽，或不論是任何

    人所簽都不是柯佩娟所簽，也不可以郵寄到國外簽名在寄回

    來，因為我們的規定是要親晤親簽，業務員本人親眼看到被

    保險人本人簽名等語（本院卷二第29-34頁），核與證人汪

    美玲到庭具結證稱：我在原告公司擔任龍山的展業部經理，

    我是被告的經理。112年7月14日公司申訴科的主管跟我、我

    單位的下屬課長李志宏、被告一起在我的辦公室進行訪談；

    當時被告說證人林麗容年紀大，很多事情是證人林麗容委託

    被告處理；訪談表的字跡不是被告的字跡，我不知道訪談表

    是何人所寫，當時我們在裡面談，被告在外面寫，拿進來辦

    公室時，被告就在訪談表上簽名，我就簽名在被告旁邊，因

    為被告看了確認沒有問題，我就在他旁邊簽名；原告公司規

    定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時都需要填寫「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

    生調表」並在上面簽名，且招攬保險契約必須親自拜訪要保

    人、被保險人並且看到他們親自簽名，原告公司每週一都有

    法遵的課程，是我本人及單位主管宣導的，我一年都有宣導

    2-3次不可以幫客戶代簽名，原告公司嚴禁業務員代客戶簽

    名，否則會被停權處分等語（本院卷二第16-19頁）；及證

    人羅栢泓到庭具結證稱：我任職原告公司客戶權益科，（本

    院卷一第106頁，電子郵件截圖）這封郵件是柯佩娟（Pamel

    a Ko）發出授權其姊妹（柯佩玲）處理事務；印象第一次反

    應是柯佩玲直接到業務人員，被告的課長有發內部的申訴通

    知到我們科來，有說柯佩娟請柯佩玲有來反應保單的問題，

    保單不是柯佩娟親自簽名；系爭保險契約是透過個案的申訴

    方式處理，不算是解約，算是自始無效的方式，調查期間我

    們都是和柯佩玲連絡退費事宜，副本會給柯佩娟。柯佩娟本

    人也有用電子郵電跟我聯絡過，她當時有提供她的出入境證

    明，證明投保當時不是在國內；原告有向被告了解過柯佩娟

    申訴的內容是否屬實，一開始被告有說這些保單不是柯佩娟

    親簽，有些是被告他簽的，有些是柯佩娟的媽媽林麗容幫她

    簽的，被告在原告處理申訴的過程沒有主張柯佩娟申訴的系

    爭保險契約是經過柯佩娟授權她媽媽林麗容投保；原告公司

    有規定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必須親自會晤要、被保險人並

    親眼見到要、被保險人簽名，業務員不可以透過會晤要、被

    保險人的代理人，完成親晤見簽的流程，原告公司對於柯佩

    娟的申訴，處理結果為保單自始無效，退還所繳保費；因柯

    佩娟說從來不知道這些保單，也沒有授權媽媽幫他投保，另

    案件一開始被告就自承這些保單不是柯佩娟本人簽名，也不

    是她本人要投保的；原告公司處理過很多非本人親簽的案件

    ，非親簽的保單幾乎都會以自始無效做處理等語（本院卷二

    第103-114頁）均大致相符，參以被告簽立之112年7月14日

    訪談表記載：自107年3月12日至112年1月13日所招攬系爭保

    險契約保單，其中由保戶母親林麗容代簽名有0000000000、

    0000000000號保單2份，另由被告代柯佩娟簽名有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13件要保

    文件，另有前揭保單相關解約、貸款、繳清等保金業務由被

    告代柯佩娟簽名，另相關保全電訪是留林麗容朋友電話受訪

    ，前揭保全業務均是依照林麗容授意辦理，轉帳授權均由林

    麗容代柯佩娟簽名等語，有訪談表（本院卷一第69-70頁）

    為憑，復衡以柯佩娟前於106年10月2日入境並於106年10月1

    1日出境，嗣於108年9月9日入境並於108年9月14日出境後迄

    無入境紀錄等情，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限閱卷）為憑，

    足見柯佩娟於系爭保險契約投保日均非在我國境內，被告無

    從完成原告公司所規定親晤柯佩娟本人並見簽之程序。應堪

    認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柯佩娟自始至終均無投保系爭保險契約

    之意思，柯佩娟亦無授權其母林麗容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揆

    諸前揭規定與說明，系爭保險契約即無要保人與原告互相表

    示意思一致而未成立，自不發生契約之效力。

　㈡被告雖辯稱系爭保險契約均係由柯佩娟授權林麗容代為簽名

    云云。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

    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簽名之代行，係

    指經本人授權，直接以本人名義簽名，而未表明為代理人及

    代理之意旨而言，第三人經本人授權代為簽名，其效力自及

    於本人（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是簽名代行之有效性仍應以經本人授權代為簽名為必要。查

    經原告以問卷及視訊方式確認柯佩娟從未親自亦未授權他人

    向原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等情，有柯佩娟填答問卷（本院卷

    二第61-62頁）、原告訴訟代理人陳明緯與柯佩娟於113年12

    月10日視訊訪談錄影檔案及譯文（本院卷二第65-66頁）可

    參，堪認柯佩娟並無授權林麗容在系爭保險契約代為簽名，

    而被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柯佩娟確有授權林麗容在系爭

    保險契約代為簽名，揆諸前揭說明，自難認系爭保險契約由

    林麗容代行簽名效力及於本人柯佩娟，被告前揭辯詞，殊難

    採憑。

　㈢另被告主張林麗容簽訂系爭保險契約時有提出柯佩娟之身分

    證、印鑑、銀行存摺及股票帳戶，縱柯佩娟事後撤回授權，

    仍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云云。按法律行為，不依法定

    方式者，無效，民法第73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保險契約由

    代理人訂立者，應載明代訂之意旨，保險法第46條亦有明文

    。是保險契約原則上應由要保人自行簽訂，要保人如由代理

    人訂立者，依保險法第46條規定，應載明代訂之意旨，既言

    「應載明」，自係以書面為之，屬要式行為，且應由該代理

    人為記載（最高法院90年度臺上字第1192號判決意旨參照）

    。查被告到庭陳稱：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要保書上要保人、被

    保險人欄位「柯佩娟」的簽名確定不是柯佩娟本人所簽，都

    是我在場時林麗容於我面前所簽的。林麗容沒有出具任何柯

    佩娟的授權文件等語（本院卷二第158-159頁），應堪認林

    麗容代理柯佩娟簽立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要保書時，均未依

    保險法第46條之規定以書面載明其代訂之意旨，難認林麗容

    有表明係以柯佩娟之代理人身分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揆諸前

    揭規定與說明，被告所主張林麗容代訂系爭保險契約之行為

    既未依保險法第46條法定方式，應屬無效。被告主張柯佩娟

    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云云，洵無可採。

　㈣復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179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前因招攬系爭保險契約而自原告

    處受領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而系爭保險契約無效，已如

    前述，則被告受有該報酬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民法

    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因招攬系爭保險契約而受領之承

    攬報酬434萬4,038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

    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

    ，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限

    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

    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

    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

    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

    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

    給付434萬4,038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7日（

    司促卷第93、9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

    訴訟標的，而請求法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

    所謂選擇訴之合併，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

    訴判決時，法院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

    訟標的無庸審酌（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2311號判決意旨

    參照）。原告另主張依業務員招攬報告書聲明事項或系爭承

    攬契約第3條第1項、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第6章第3條約定

    或系爭承攬契約第6條第1、2款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因招攬系

    爭保險契約所受領之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此係就同一聲

    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之選擇訴之合併，揆諸前揭說明，本

    院既就原告主張民法第179條規定部分認為有理由，則原告

    主張其餘法律關係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34萬4,038元

    及自113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

    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

    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

    規定，依聲請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

    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姚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華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280號

原      告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劉上旗  

訴訟代理人  陳明緯  

被      告  陳信忠  

訴訟代理人  廖威智律師

複  代理人  王昱棋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款項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肆佰參拾肆萬肆仟零參拾捌元，及自民國一一三年二月七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壹佰肆拾肆萬玖仟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肆佰參拾肆萬肆仟零參拾捌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間簽立展業業務主管承攬契約書（下稱系爭承攬契約），約定由被告為原告招攬保險商品，原告於保險契約有效成立後依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給付承攬報酬。詎被告於民國107年至112年間獨自招攬、與其下屬共同招攬、指示其下屬招攬之以訴外人柯佩娟為要、被保險人投保之15件保險契約（下合稱系爭保險契約），經柯佩娟於112年7月間向原告申訴表示其長期旅居美國，系爭保險契約之要保書均未經柯佩娟親自簽名，其無締結保險契約之真意。經原告訪談被告，其自承系爭保險契約係柯佩娟之母親林麗容私自授意投保，其中2份保險契約由林麗容代為簽署，餘13份則由被告代為簽署。因系爭保險契約未有效成立，原告依柯佩娟請求，註銷或解除系爭保險契約並退還所繳保險費新臺幣（下同）4,211萬4,591元。爰依業務員招攬報告書聲明事項或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第6章第3條或系爭承攬契約第6條第1、2款或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因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所受領之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434萬4,038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保險契約係柯佩娟授權代理人林麗容簽訂，林麗容除表示已取得柯佩娟授權，亦曾在被告面前以LINE打電話給柯佩娟確認授權真意。被告在訪談表上簽名時內容為空白，訪談表內容非真正。又林麗容於投保時有提出柯佩娟之身分證、印鑑、銀行存摺及股票帳戶，已有授權外觀，縱柯佩娟事後撤回授權，仍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系爭保險契約雖未經被告向要保人柯佩娟親晤見簽，因林麗容係有權代理而爭保險契約仍有效力。系爭保險契約實係原告與柯佩娟以電子郵件聯繫合意解除，然原告未與柯佩娟本人見面確認有無解約真意，原告竟草率解除系爭保險契約並返還保險費，解約過程有明顯瑕疵，被告已完成承攬工作而受領報酬，原告不得依不當得利規定請求被告返還承攬報酬。另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其中聲明事項非兩造間系爭承攬契約之約定，系爭保險契約既有效成立，原告自無從依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規定、承攬契約請求被告返還承攬報酬。被告有親晤柯佩娟之代理人林麗容，被告並無違反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之聲明事項等語，資為答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駁回；㈡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予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查被告前於107年至112年間與訴外人曾子瑜、洪郁珳、張祝玲共同或分別招攬以柯佩娟為要、被保險人名義投保之系爭保險契約（保單號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被告因而領有承攬報酬（含佣金及分數獎金）共計434萬4,038元等情，有國泰人壽月月有利外幣變額年金保險要保書、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本院卷一第153-172頁）、國泰人壽不分紅保單專屬要保書（B式）、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電子投保及線上行動服務約定聲明暨確認書（本院卷一第173-185頁）、國泰人壽以外幣收付不分紅保單專屬要保書（A式）、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電子投保及線上行動服務約定聲明暨確認書、電子投保確認書（本院卷一第187-323頁）、系爭保險契約業績計算明細（本院卷一第83-111頁）、112年8月23日被告與原告客戶權益科洪先生通話譯文（本院卷一第113頁）為憑，復為兩造無爭執，應堪認屬實。至於原告主張因被告未親晤柯佩娟令其親自於要保書簽名，柯佩娟無締結保險契約之真意，系爭保險契約未有效成立，原告已應柯佩娟要求退還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費，被告應返還其招攬系爭保險契約而受領之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茲論述如下：

　㈠按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負擔賠償財物之行為；根據前項所訂之契約，稱為保險契約，保險法第1條定有明文。次按契約之成立，須有要約與承諾二者意思表示一致之事實始足當之，若無此事實，即契約尚未合法成立，自不發生契約之效力（最高法院88年度臺上字第66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業務員從事前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為，應取得要保人及被保險人親簽之投保相關文件；業務員招攬涉及人身保險之商品者，應親晤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5條第4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被告主管李志宏到庭具結證稱：我是被告的主管，我於112 年7月14日有與汪美玲一同參與訪談被告，訪談是為了調查柯佩娟向原告申訴案件而進行，訪談表記載的內容與被告於訪談過程中的說法符合，訪談表都是當時依照被告所述寫下來的，文字是客戶權益科人員做訪談表時所寫，訪談表記錄完成後，有交給被告確認過後簽名；被告於訪談過程有表示系爭保險契約都是出於林麗容的意願投保；我處理柯佩娟申訴案件的過程，是當時富邦銀行有通報原告，好像是林麗容帳戶多了10萬元美金，這筆錢被告向林麗容說是原告公司匯錯，請林麗容再把款項匯到業務員即被告的私人帳戶，因為林麗容年紀比較大，她去富邦銀行辦理時銀行行員就以電話確認一次，當時是打給被告確認，但是行員覺得仍有疑慮，就報警、及通報給我們公司，當時柯佩玲剛好也在國內，就打電話來瞭解這件事情；我曾與柯佩娟的姐姐柯佩玲見面，因柯佩玲回國的時間不長就要回美國，就把自己及妹妹的電子郵件，及美國的聯絡方式，後續請我們以電子郵件與他們聯繫，另有請我們將電子郵件的副本給富邦銀行的黃經理；柯佩玲所提供柯佩娟的電子郵件地址是（原證10.1，本院卷一第141頁）ohmrfrien0000000il.com，我瞭解的是柯佩娟全權委託姐姐柯佩玲處理，柯佩玲的要求是系爭保險契約自始無效；依原告公司的規定，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時都需要填寫「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並在上面簽名，原告有規定招攬保險契約必須親自拜訪要保人、被保險人並且看到他們親自簽名；客戶主張系爭保險契約自始無效，要求返還保險費，原告公司後來就瞭解事情，當時柯佩娟沒有回台，所以保單上的簽名不會是柯佩娟親自簽名，當時被告是原告公司業務員，業務員處理有瑕疵，因為被保險人不在台灣，沒有親自簽名的可能，上面的名字是被告所簽，或不論是任何人所簽都不是柯佩娟所簽，也不可以郵寄到國外簽名在寄回來，因為我們的規定是要親晤親簽，業務員本人親眼看到被保險人本人簽名等語（本院卷二第29-34頁），核與證人汪美玲到庭具結證稱：我在原告公司擔任龍山的展業部經理，我是被告的經理。112年7月14日公司申訴科的主管跟我、我單位的下屬課長李志宏、被告一起在我的辦公室進行訪談；當時被告說證人林麗容年紀大，很多事情是證人林麗容委託被告處理；訪談表的字跡不是被告的字跡，我不知道訪談表是何人所寫，當時我們在裡面談，被告在外面寫，拿進來辦公室時，被告就在訪談表上簽名，我就簽名在被告旁邊，因為被告看了確認沒有問題，我就在他旁邊簽名；原告公司規定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時都需要填寫「業務員招攬報告書暨生調表」並在上面簽名，且招攬保險契約必須親自拜訪要保人、被保險人並且看到他們親自簽名，原告公司每週一都有法遵的課程，是我本人及單位主管宣導的，我一年都有宣導2-3次不可以幫客戶代簽名，原告公司嚴禁業務員代客戶簽名，否則會被停權處分等語（本院卷二第16-19頁）；及證人羅栢泓到庭具結證稱：我任職原告公司客戶權益科，（本院卷一第106頁，電子郵件截圖）這封郵件是柯佩娟（Pamela Ko）發出授權其姊妹（柯佩玲）處理事務；印象第一次反應是柯佩玲直接到業務人員，被告的課長有發內部的申訴通知到我們科來，有說柯佩娟請柯佩玲有來反應保單的問題，保單不是柯佩娟親自簽名；系爭保險契約是透過個案的申訴方式處理，不算是解約，算是自始無效的方式，調查期間我們都是和柯佩玲連絡退費事宜，副本會給柯佩娟。柯佩娟本人也有用電子郵電跟我聯絡過，她當時有提供她的出入境證明，證明投保當時不是在國內；原告有向被告了解過柯佩娟申訴的內容是否屬實，一開始被告有說這些保單不是柯佩娟親簽，有些是被告他簽的，有些是柯佩娟的媽媽林麗容幫她簽的，被告在原告處理申訴的過程沒有主張柯佩娟申訴的系爭保險契約是經過柯佩娟授權她媽媽林麗容投保；原告公司有規定業務員招攬保險契約，必須親自會晤要、被保險人並親眼見到要、被保險人簽名，業務員不可以透過會晤要、被保險人的代理人，完成親晤見簽的流程，原告公司對於柯佩娟的申訴，處理結果為保單自始無效，退還所繳保費；因柯佩娟說從來不知道這些保單，也沒有授權媽媽幫他投保，另案件一開始被告就自承這些保單不是柯佩娟本人簽名，也不是她本人要投保的；原告公司處理過很多非本人親簽的案件，非親簽的保單幾乎都會以自始無效做處理等語（本院卷二第103-114頁）均大致相符，參以被告簽立之112年7月14日訪談表記載：自107年3月12日至112年1月13日所招攬系爭保險契約保單，其中由保戶母親林麗容代簽名有0000000000、0000000000號保單2份，另由被告代柯佩娟簽名有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等13件要保文件，另有前揭保單相關解約、貸款、繳清等保金業務由被告代柯佩娟簽名，另相關保全電訪是留林麗容朋友電話受訪，前揭保全業務均是依照林麗容授意辦理，轉帳授權均由林麗容代柯佩娟簽名等語，有訪談表（本院卷一第69-70頁）為憑，復衡以柯佩娟前於106年10月2日入境並於106年10月11日出境，嗣於108年9月9日入境並於108年9月14日出境後迄無入境紀錄等情，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限閱卷）為憑，足見柯佩娟於系爭保險契約投保日均非在我國境內，被告無從完成原告公司所規定親晤柯佩娟本人並見簽之程序。應堪認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柯佩娟自始至終均無投保系爭保險契約之意思，柯佩娟亦無授權其母林麗容投保系爭保險契約。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系爭保險契約即無要保人與原告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而未成立，自不發生契約之效力。

　㈡被告雖辯稱系爭保險契約均係由柯佩娟授權林麗容代為簽名云云。惟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又按簽名之代行，係指經本人授權，直接以本人名義簽名，而未表明為代理人及代理之意旨而言，第三人經本人授權代為簽名，其效力自及於本人（最高法院107年度臺上字第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簽名代行之有效性仍應以經本人授權代為簽名為必要。查經原告以問卷及視訊方式確認柯佩娟從未親自亦未授權他人向原告投保系爭保險契約等情，有柯佩娟填答問卷（本院卷二第61-62頁）、原告訴訟代理人陳明緯與柯佩娟於113年12月10日視訊訪談錄影檔案及譯文（本院卷二第65-66頁）可參，堪認柯佩娟並無授權林麗容在系爭保險契約代為簽名，而被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證明柯佩娟確有授權林麗容在系爭保險契約代為簽名，揆諸前揭說明，自難認系爭保險契約由林麗容代行簽名效力及於本人柯佩娟，被告前揭辯詞，殊難採憑。

　㈢另被告主張林麗容簽訂系爭保險契約時有提出柯佩娟之身分證、印鑑、銀行存摺及股票帳戶，縱柯佩娟事後撤回授權，仍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云云。按法律行為，不依法定方式者，無效，民法第73條前段定有明文。又按保險契約由代理人訂立者，應載明代訂之意旨，保險法第46條亦有明文。是保險契約原則上應由要保人自行簽訂，要保人如由代理人訂立者，依保險法第46條規定，應載明代訂之意旨，既言「應載明」，自係以書面為之，屬要式行為，且應由該代理人為記載（最高法院90年度臺上字第119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到庭陳稱：系爭保險契約保險要保書上要保人、被保險人欄位「柯佩娟」的簽名確定不是柯佩娟本人所簽，都是我在場時林麗容於我面前所簽的。林麗容沒有出具任何柯佩娟的授權文件等語（本院卷二第158-159頁），應堪認林麗容代理柯佩娟簽立系爭保險契約之保險要保書時，均未依保險法第46條之規定以書面載明其代訂之意旨，難認林麗容有表明係以柯佩娟之代理人身分簽立系爭保險契約。揆諸前揭規定與說明，被告所主張林麗容代訂系爭保險契約之行為既未依保險法第46條法定方式，應屬無效。被告主張柯佩娟應負表見代理之授權人責任云云，洵無可採。

　㈣復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查被告前因招攬系爭保險契約而自原告處受領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而系爭保險契約無效，已如前述，則被告受有該報酬即屬無法律上之原因，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因招攬系爭保險契約而受領之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㈤末按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第229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請求被告給付434萬4,038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即113年2月7日（司促卷第93、95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另按原告以單一之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而請求法院擇一訴訟標的為其勝訴之判決者，乃所謂選擇訴之合併，原告依其中之一訴訟標的可獲全部受勝訴判決時，法院得僅依該項訴訟標的而為判決，對於其他訴訟標的無庸審酌（最高法院94年度臺上字第2311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告另主張依業務員招攬報告書聲明事項或系爭承攬契約第3條第1項、區域制支給暨管理辦法第6章第3條約定或系爭承攬契約第6條第1、2款約定請求被告返還因招攬系爭保險契約所受領之承攬報酬434萬4,038元，此係就同一聲明主張二以上訴訟標的之選擇訴之合併，揆諸前揭說明，本院既就原告主張民法第179條規定部分認為有理由，則原告主張其餘法律關係即無庸審酌，併此敘明。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434萬4,038元及自113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予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為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之宣告。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論述，併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姚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9　　日

　　　　　　　　　　　　　　　　書記官　吳華瑋

　　　　　　　　　



